附件3
钦州市现代特色农业县级示范区建设标准

（畜禽业类试行）
	指标
	标准
	分值

	一、组织管理
	10

	（一）制定实施方案、成立工作机构
	县区制定有示范区建设“十四五”实施方案，得1分。成立专门工作机构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，得1分。
	2

	（二）编制规划
	编制示范区建设规划，由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，得2分。
	2

	（三）县区整合涉农资金投入基础设施、生产设施建设等
	100－300万元（含100万元），得1分；300－800万元（含300万元），得2分；800万元及以上，得3分。
	3

	（四）经营主体投入
	300－1000万元（含300万元），得1分；1000－2000万元（含1000万元），得2分；2000万元及以上，得3分。
	3

	二、基础设施建设
	9

	（一）选址
	交通便利，得1分。
	1

	（二）道路建设
	路网完善，路面硬化，满足生产和生活等需要，得2分。
	2

	（三）水利建设
	人畜饮水质量符合要求，配套设施齐全完好并发挥作用，得2分。
	2

	（四）电力建设
	电网完善，电力供应满足生产、生活等需求，得2分。
	2

	（五）建设用地审批
	符合国家、自治区和市有关规定，得2分。
	2

	三、科技支撑
	22

	（一）种苗繁育基地、主导产业主推品种
	有畜禽种苗繁育基地，得1分。主推优良品种、优势品种、获奖品种，主导产业主推品种覆盖率90%以上，得2分。
	3

	（二）主要养殖技术
	主推技术在市内处于领先地位，达到区内外先进水平，得2分。推广应用以“微生物＋”为核心的现代生态养殖模式，实施“种养结合、农牧循环”发展方式，得2分。
	4

	（三）疫病防控
	推进动物疫病监测净化，建成无规定动物疫病养殖场得1分。建成无疫区，得2分。
	2

	（四）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
	达到100%，得2分。
	2

	（五）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
	达到100%，得2分。
	2

	（六）现代化设施设备
	引进国内外先进科技设备、生产设施和农机技术，采用漏缝网床或垫料床养殖，有节水型饮水器，粪污处理设施设备齐全，得2分。建立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，打造智慧农业，推广运用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，得3分。
	5

	（七）建立科研合作机制
	与院士（专家）工作站、首席科学家工作站及国内外高端科研机构、企业合作开展新品种引进、培育、应用等工作，得1分。与国家或自治区级或市级科研机构、创新团队、高等院校等建立联系挂钩机制，得1分。有技术研发机构、团队支持，开展技术研发和推广，得2分。
	4

	四、三产融合
	18

	（一）农产品加工
	大力发展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，有现代化屠宰、分割、包装等生产线，得2分。在县域范围内有规模以上主导产业加工厂，得3分。有主导产业系列加工产品3个以上，得2分。
	8

	（二）冷链物流仓储
	有机械挤奶和生鲜乳低温储存设施设备、生物制品低温贮藏设施和仓储等配套设施设备，得2分。县域范围内有低温仓储、流通加工、交易展示、中转集散和分拨配送等功能的冷链物流园区，得3分。
	5

	（三）电子商务
	创新“互联网＋”电商营销模式，推进线上线下结合，打通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，得2分。
	2

	（四）拓展农业功能
	拓展生态、康养、教育等功能，得1分。开展文化休闲、科普基地等新业态的应用和展示示范，得2分。
	3

	五、农产品质量安全
	9

	（一）建立生产管理相关制度和标准
	制定农产品生产管理、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相关制度，制定和执行相关生产技术规程，得2分。
	2

	（二）有完善的生产档案
	有完整的生产记录、农业投入品来源及使用记录，得2分。
	2

	（三）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
	设置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室，检测室设备齐全，且运行良好，得1分。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，自行开展上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，并纳入省部级、市级例行监测或抽检范围，得1分。
	2

	（四）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
	有追溯管理技术标准，执行追溯管理（包括投入品管理、生产加工管理、检测信息管理等），得1分。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证管理制度，接入省部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并运行良好，得2分。
	3

	六、农产品品牌建设
	6

	（一）品牌建设
	主导产品已注册商标，得1分。有广西农业企业品牌或农业产品品牌，得2分。
	2

	（二）品牌认证
	主导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许可、有机农产品认证、绿色农产品认证、富硒农产品认证、出口农产品认证、供港农产品认证中任一项，得2分。
	2

	（三）区域公用品牌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
	主导产品获批使用区域公用品牌或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，得2分。
	2

	七、经营与效益
	18

	（一）养殖规模
	1.能繁母猪年存栏1000头以上，年产仔猪3万头以上；

2.生猪年出栏2万头以上；

3.蛋禽年存栏5万只以上，年产蛋1000万枚以上；

4.种禽年存栏5万套以上，年产禽苗500万只以上；

5.肉禽年出栏15万羽以上；

6.奶水牛年存栏100头以上；

7.肉牛年存栏800头以上，年出栏400头以上；

8.奶牛年存栏300头以上；

9.肉羊年存栏1000只以上，年出栏1000只以上；

10.种鸽年存栏3万对以上，肉鸽年出栏50万只以上。

满足以上任一项，得4分。
	4

	（二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	有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，得1分。有涉农企业或农业产业化联合体，得2分。有市级涉农龙头企业，得3分。有自治区级及以上涉农龙头企业，得4分。
	4

	（三）农业经营性社会化服务组织
	有农业经营性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服务，得1分。
	1

	（四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，得3分。
	3

	（五）年经营收入
	300－1000万元（含300万元），得1分；1000－2000万元（含1000万元），得3分；2000万元及以上，得5分。
	5

	（六）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
	对村级集体经济有贡献，得1分。
	1

	八、产业文化
	8

	（一）主导产业文化
	建设有展示厅或展示室或展示长廊100平方米以上，以图、文、物、非物质文化等多种形式展示主导产业历史渊源、自然属性、生产工艺、产品功能、科技进步、产业战略、发展蓝图等，与当地地域文化相结合，得4分。
	4

	（二）产业特色
	主导产业特色明显，形成“一县一业、一镇一特、一村一品”的产业格局和龙头引领、链条完善、集约发展的主导产业集群，得4分。
	4

	合计
	100


备注：1. 总分100分，70分及以上为合格。
2. 一票否决：设施农业用地不符合国家、自治区和市有关规定，违法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新增“大棚房”问题；禁限用农药或兽药残留超标；发

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、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、严重环境污染事故。
